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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送温暖、献爱心”社会捐助活动的
通 知

各乡镇党委、政府，县委各部委，县直各委、办、局，各人民团

体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重要讲话重要

指示精神，弘扬“扶危济困”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做好巩固拓

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，切实帮助我县因灾、

因病等导致生活困难的群众渡过难关，根据上级要求，县委、县

政府决定在全县继续开展“送温暖、献爱心”社会捐助活动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捐助范围和原则

全县党政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等以及社会各界群众，

均可按照自觉、自愿的原则参加捐助活动。为防止病菌传播，此

次社会捐助活动只接收捐款，捐款定向用于困难群众临时性生活

救助。

二、方法步骤

（一）动员接收阶段（2023 年 11 月 1 日—12 月 20 日）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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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各单位深入动员，鼓励号召广大党员、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

捐款，并指定专人负责组织，做好接收登记及管理工作，及时将

捐款送交县民政局社会捐助工作机构。

（二）总结讲评阶段（2023 年 12 月 21 日—12 月 31 日）。

县民政局要对捐款接收情况进行公示，会同精神文明办公室通报

捐款情况，并将各单位捐赠活动开展情况纳入文明单位创建的考

核内容，同时要通过新闻媒体对先进单位、先进个人进行宣传报

道。

（三）审批发放阶段（2024 年 1 月 1 日—12 月 31 日）。县

民政局要根据全县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实际情况，对相关单位、组

织、家庭、个人提出的申请，认真审查，统筹安排，及时拨付。

按照临时性社会救助制度要求，确保及时、精准、有效地救助各

类困难群众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，在组织捐助活动中必须坚持自

愿原则，号召、鼓励、引导社会各界参与捐助活动。在捐助活动

中，不组织在校学生、困难企业职工及离退休人员等参加捐助活

动，不得按照捐款数额的多少对单位和个人进行排名。

（二）全县党政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自行组织捐助

活动，捐款均送交县民政局社会捐助工作机构。任何单位和组织

不得截留捐款。

（三）县民政局社会捐助工作机构收到捐款后要开具省财政

厅统一印制的捐款接收票据。各捐赠单位凭接收票据记账，并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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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。

（四）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内部管理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做到

捐款有专人负责、专账管理，确保活动规范有序开展。接收、移

交捐款的情况要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。

（五）县民政局代表政府接收本次活动的捐款，其他任何单

位或组织不得以此名义接收捐款。

（六）县民政局要制定捐款分配方案，按照临时性救助制度

分类救助困难群众；对遭遇重大自然灾害、意外伤害、重大疾病、

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导致基本生活困难的家庭要精准、及时救助，

依据困难情况分类分档确定，对于急难特殊情况可按照有关规定

实行“一事一议”适当提高救助额度；捐款应统筹使用，做到应

急救助、节日救助与日常救助相结合；基层部门和组织对救助对

象要严格审核，做好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工作，通过入户调查、

民主评议等程序精准确定救助对象，捐款发放要做到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；使用捐款购买的救助物资要质优价廉，运输、发放救助物

资要确保安全；捐款使用完毕后，相关部门和组织要向县民政局

书面反馈使用情况，接受审计抽查及社会监督。

四、加强领导

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、加强领导，认真开展好此

次“送温暖、献爱心”社会捐助活动。县民政局要发挥牵头作用，

加强组织协调，充分利用现有捐助工作机构，拓宽接收渠道。有

关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协调联动，形成合力，确保活动正常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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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部门要协调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开展社会捐助活动的重要意

义、进展情况、先进典型和良好效果，弘扬中华民族团结互助、

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，营造奉献爱心、回报社会的浓厚氛围。

捐赠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与县民政局社会捐助机构沟通联

系，告知捐赠单位全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方便开具公益事业

捐款收据和捐款证书。县民政局要及时向社会公布捐助热线电话、

银行账号和具体地等，为捐助活动提供便利。

县社会捐助工作机构设在县民政局（泽州县丹河新城府城东

街 199 号 3 号楼）114 室，接收捐赠账户名称:泽州县财政局国

库股，开户行:中国银行晋城市泽州支行（行号：104168007578），

账号:14045666215200085，电话:0356-2033009。

中共泽州县委办公室

泽州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0 月 24 日


